
 

淡江大學防疫物資申請表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各項防疫物資，如：75%酒精消毒液、醫療用口罩及額/耳溫槍等，均屬列管品，請獲配單位有

效管制，並妥善運用。 

二、75%酒精消毒液請撙節運用。 

三、各單位領取醫療用口罩後，請自行繕造領用人名冊，以利備查。 

四、額/耳溫槍請律訂保管人，做好存管措施。並於使(運)用結束後，盡速歸還。 

五、申請表俟防疫物質管制單位(衛保組)簽核後，即可持申請單，派員至衛生保健組領取運用。 

六、領取各項防疫物資，請派職員領取，勿由學生代領，以免衍生後遺。 

七、業務聯絡人：衛生保健組王瑞津護士，聯絡電話 2373。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單位存查） 

申請時間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星期  ） 

申請品名  

用途說明  

 

簽 

 

 

核 

申請單位： 
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防疫物質管制單位(衛保組) 

 

 

申請人： 

電 

話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務處衛保組存查） 

申請時間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星期  ） 

申請品名  

用途說明  

 

簽 

 

 

核 

申請單位： 
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防疫物質管制單位(衛保組) 

 

 

申請人： 

電 

話 

 

 

 


